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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

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中国城市建筑垃圾

管理与资源化国际论坛》的通知

各委员及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，更好地开

展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工作，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建筑垃圾

管理与资源化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工作委员会）定于 6 月 24

日至 25 日，在北京召开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工作委员会成立大

会暨首届中国城市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化国际论坛。届时，将邀

请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科技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环境保

护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领导和国内外专家学者、各

地相关管理部门、生产企业、科研单位等代表参加会议。现将会

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会议内容

选举产生工作委员会组织机构，通过《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》，

并为委员单位授牌，同时举办首届中国城市建筑垃圾管理与资源

化国际论坛。



二、参会人员

国家有关部委相关部门领导、工作委员会委员、各地建筑垃

圾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、国内外研究机构、高等院

校等科研技术人员，以及高峰论坛优秀论文作者。

三、报名和注册费

（一）请各参会单位于 6 月 20 日前将报名回执传真或邮寄至

工作委员会办公室（报名回执也可在工作委员会官方网站

www.jzlj.org.cn 下载，填写后发送至，jzljxh@163.com），以便

安排会议材料和食宿。

（二）注册费：委员单位 1600 元/人，非委员单位 2000 元/

人。大会统一安排食宿，费用自理。

（三）为了促进行业的发展，参加高峰论坛的企业如需发布

相关信息，请提前与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系。

四、会议时间、地点和行车路线

会议时间：6 月 24—25 日。地址：北京国谊宾馆（北京市西

城区文兴东街 1 号。电话总机：（010）68316611。

会议不安排接站，请自行前往报到。行进路线：从首都机场



乘出租车约 50 分钟到达；从北京西站乘地铁 9 号线在国家图书馆

站下车，换乘地铁 4 号线在动物园站下车(C 东南口出)，步行五

分钟可到达北京国谊宾馆；从北京站乘地铁 2 号线到在朝阳门站

下车换乘 地铁 6 号线, 在车公庄西站下车(A 西北口出)，即可到

达北京国谊宾馆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侯莉

电 话：（010）88386213，15801637298

传 真：（010）88386213 邮 编：100044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 1 号，北京建筑大学 49 号信箱

电子邮箱：jzljxh@163.com Q Q ：896071784。

工作委员会官网：www.jzlj.org.cn

2013年 6月 3日

附件： 1. 会议日程安排

2. 回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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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：：：： 回回回回 执执执执

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4242424日（星期一）日（星期一）日（星期一）日（星期一）

8:30-16:00 报 到

16:00-18:00 预备会：选举组织机构，通

过《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》

委员单位参加

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5252525日（星期二）日（星期二）日（星期二）日（星期二）

9:00-11:30 开幕式及领导致辞 所有与会人员参加

13:30-18:00 国际论坛 所有与会人员参加

单位名称

通讯地址 邮编

联 系 人 电话 传真

姓 名 职务或职称 性别 联系电话

预定房间 双标准 间 ， 单标间 间

说明事项

请务必于 6 月 20 日前将本回执至大会会务组。


